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合肥城

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合

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合肥城建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总股本 803,291,8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

税），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于利润

分配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内部控

制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本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现对《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

公司对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

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2、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及运行情况，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三、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

公司提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专业服务。我们同意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合肥城

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合

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就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做出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利率不超过 6%，是综合考虑了公司 2020

年度的融资成本和外部金融机构的报价的基础上再结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的难度

和融资成本趋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秦震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

元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

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的担保。 

六、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主要是为了增加公司收益，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仅限于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http://quote.cfi.cn/quote_395003.html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七、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管薪酬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进行了认真地

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

有关激励考核制度执行，制定的薪酬制度、激励考核制度及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第 16 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公司字[2006]38

号）等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累计和 2020 年度当期对

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能严格遵循《公司法》、《公司章程》和《重大决策程序

规则》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对外担保的审议程序，建立了对外担保的风险管理

制度，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

及其控股子公司、附属企业和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2、公司部分商品房销售采用“按揭”方式，依照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的按

揭贷款向贷款银行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根据房地产行业惯例此项担保是必

须的，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此项担保的金额为 478,872.34 万元。公司历年

没有发生由于担保连带责任而发生损失的情形，因此该项担保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的按揭贷款向贷款银行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

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3] 56 号）的有关规定。 

九、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和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订）的要求及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9 年 1 月修

订）》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和关联方资

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合肥市梅山饭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150,560.00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235,460.31 

合肥韩江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609.43 

合肥创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2,386.79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134,362.61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代建服务 1,467,056.15 

安徽省信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代建服务 735,849.06 

合肥市市直机关印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1,430.62 

安徽采石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2,800.00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982,052.68 

（2）关联托管、承包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工业科技受托管理情况表：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

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托管收益收益

定价依据 

本期确认的

托管收益 

合肥市工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企翔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公租房委托

运营管理 
2019/09/01 2021/08/31 

实收租金总额

5%收取管理费 
415,616.61 

（3）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主合同下
借款起始

日 

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两年或借款提前到
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是 

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8,000,000.00 

主合同下
借款起始

日 

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两年或借款提前到
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是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500,000,000.00 

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
存续期起
始日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到
期日之日起两年 

否 

合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0,572,515.00 2020-08-14 2021-08-14 否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000.00

元 
2020-12-09 

中期票据到期之日起

2 年 
否 

2020 年度，公司向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含税担保费 40.00 万元，向合

肥国控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含税担保费 55.86 万元。 

（4）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新增（含

利息） 

本期归还（含

利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拆入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740,000,000.00 342,386,831.61 311,645,164.95 770,741,666.66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383,571,581.59 509,055.56 43,571,581.59 340,509,055.56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3,954,247.20 19,798,674.65 56,363,122.73 7,389,799.12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新增（含

利息） 

本期收到（含

利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拆出 

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61,643,333.33 2,778,207.88 164,421,541.21 - 

2、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2,203.81 

其他应收款 合肥市梅山饭店有限公司 54,756.66 

其他应收款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825,061.22 

其他应收款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15,723.42 

（2）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应付账款 合肥市地方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74,105.80 

预收款项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82,743.70 

其他应付款 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241,953.25 



 

其他应付款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0,741,666.66 

其他应付款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389,799.12 

其他应付款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24.93 

其他应付款 合肥韩江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876.00 

其他应付款 合肥市梅山饭店有限公司 7,777.30 

其他应付款 合肥创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其他应付款 合肥市地方铁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526.25 

其他应付款 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 95,958.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32,197,633.33 

其他非流动负债 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8,311,422.23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和关联方资金往来均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密切

相关，且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周亚娜、徐淑萍、孔令刚、於恒强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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